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11000024T000002783727-北京地区两汉时期钱币窖藏科学研究

主管部门及代码 048-北京市文物局 实施单位 048035-北京市考古研究院（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）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
全年预算数

(B)
全年执行数(C)

分值
（10分）

执行率
(C/B)

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8.544900 8.544900 8.544900 10.00 100.00% 10.00 

其中:当年财政拨款 8.544900 8.544900 8.544900 10.00 100.00% 10.00 

上年结转资金 - - - - - -

其他资金 - - - - - -

年度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为贯彻落实市文物局党组“政治铸魂、学术夯基”的指导思想，围绕“两园
三带、一区一中心”重点任务，计划投入资金8.5449万元，以我市路县故城
和丰台张家坟出土的汉代钱币窖藏为切入点，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和
科学研究，探索考古基础性工作与科研创新相结合的工作模式，为深入理解
汉代铸钱技术的特点、制钱原料的选择、钱币窖藏的形成原因等问题提供新
的科学依据，为文物局科技考古工作建设增添新的内容，为推动我市科技考
古能力提升，支撑首都文物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。 

以我市路县故城和丰台张家坟出土的汉代钱币窖藏为切入点，对路县故城遗址出土
的18件钱币样品进行了元素组成、金相结构和铅同位素分析，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系
统整理和科学研究，探索了考古基础性工作与科研创新相结合的工作模式，为深入
理解汉代铸钱技术的特点、制钱原料的选择、钱币窖藏的形成原因等问题提供了新
的科学依据，为文物局科技考古工作建设增添新的内容，为推动我市科技考古能力
提升，支撑首都文物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 

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研究成果数量 ≥1份 1份 5.00 5.00 

测试样本数量 ≥40个/套 62个 10.00 10.00 

质量指标

样品选取及整理合
格率

100% 100% 5.00 5.00 

研究课题评审合格
率

≥99.99% 100% 5.00 5.00 

检测数据合格率 100% 100% 5.00 5.00 

时效指标

项目立项完成时间 ≤5月 3月 2.50 2.50 

项目总结时间 ≤12月 11月 2.50 2.50 

项目实施保障时间 ≤11月 10月 2.50 2.50 

研究课题按时结题
率

≥99.99% 100% 2.50 2.50 

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

课题研究总成本控
制数

≤8.5449万元 8.5449万元 10.00 10.00 

材料、资料购置费
分项成本控制数

≤1.4849万元 1.4849万元 2.00 2.00 

劳务费分项成本控
制数

≤0.64万元 0.64万元 1.00 1.00 

委托业务费分项成
本控制数

≤6.42万元 6.42万元 7.00 7.00 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
提升科技考古科研
水平

得到提升

通过对北京地区两汉时
期钱币窖藏进行科学研
究，一定程度上提升了
科技考古科研水平

7.00 4.0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对北京地区两汉时期
钱币窖藏进行科学研究，仍有提升的
空间，同时相应支撑材料不够充分。
改进措施：继续对北京地区两汉时期
钱币窖藏进行研究，并加强相关绩效
支撑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及归档工作。

带动科研人员数量 ≥4人/户 5人/户 7.00 7.00 

可持续影响指
标

为首都文物博物馆
事业高质量发展提
供支撑

效果显著

通过对北京地区两汉时
期钱币窖藏进行科学研
究，为首都文物博物馆
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

支撑

6.00 3.0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对北京地区两汉时期
钱币窖藏进行科学研究，仍有提升的
空间，同时相应支撑材料不够充分。
改进措施：继续对北京地区两汉时期
钱币窖藏进行研究，并加强相关绩效
支撑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及归档工作。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

度指标

参与者满意度 ≥85% 满意 5.00 3.5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未开展满意度调查，
相应支撑材料不够充分。
改进措施：今后将加强收集和留存相
关绩效支撑材料。

成果应用单位满意
度

≥90% 满意 5.00 3.5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未开展满意度调查，
相应支撑材料不够充分。
改进措施：今后将加强收集和留存相
关绩效支撑材料。

总分： 100.00 91.00 

填报注意事项：
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2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*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
值（B）*该指标分值。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（全年实际值（B）—年度指标值（A）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*100%。若计算结果在200%-300%（含200%）
区间，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10%扣分；计算结果在300%-500%（含300%）区间，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20%扣分；计算结果高于500%（含500%），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30%扣分。
3.请在“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”中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。
4.90（含）-100分为优、80（含）-90分为良、60（含）-80分为中、60分以下为差。

 


